投标确认函
致：广东逸源工程顾问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     月     日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89号609、610室  
收件人：唐工   
电话/传真：020-88522643                   邮箱：yiyuancbd@163.com
联系人：唐工                              电话：020-88522643 
    	
招标人对广西项目场区和车场房建工程及安装项目投标人资格要求如下：
1、具有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施工劳务不分等级资质。
投标人应进入中国电建“承包商管理系统（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s://bid.powerchina.cn/Employer/login）”中的合格分包商资源名录，成立时间不低于3年且入库时间必须不低于2年，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2、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bookmark: _GoBack]3、投标人为授权委托代理人参与投标时，若为公司股东需要提供国家行政部门出具的股东证明材料，若为公司相关负责人或其他人员的，需要提供与投标单位的劳动合同及社保证明；投标人为法定代表人参与投标的，提供法人证明。包含无犯罪记录证明、近三年出入境记录、公司资质等一系列证明文件。投标人不得为外资（含港澳台）独资或入股企业，拟选派的项目主要管理人员不得为外籍或港澳台人员。投标相关人员确认后不允许随意更换。
4、投标人提供一般纳税人证明及2020年9月至今承接过至少两个施工项目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凭证。
5、具有承担过房屋建筑工程或安装工程的施工业绩或同行业相关项目的施工经历。
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7、招标人不接受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在处罚有效期内）、“军队采购网”（网址：https://www.plap.mil.cn）中军队采购失信名单、政府采购失信名单、军队采购暂停名单中限制投标情形，未列入违法、失信名单的投标人投标“军队采购网”（网址：https://www.plap.cn）中军队采购失信名单、政府采购失信名单、供应商暂停名单中限制投标情形，未列入违法、失信名单的投标人投标。
8、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9、招标人不接受被中国电建分包商资源库列入黑名单的投标人投标。
投标人领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下资格证明：包含法人及其授权委托人政审资料、无犯罪记录证明、近三年出入境记录、公司资质等一系列证明文件；公司股权证明资料（无港澳台及外资背景）。	Comment by jj: 是否可以删除
以上资料须同投标确认函于2025年  9  月  27  日17：30前一并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
我公司确认                    （满足/不满足）以上资格要求，我公司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 我方决定：
一、我方确定参与投标
1、我方确定参与以下“（）”内打√的标段的投标（请在标段名称前打√），并按招标文件要求（2025年  9  月  28  日1710:00前）向招标人指定账户内汇入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我方将按该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递交投标文件。标段具体如下：
（   ）广西项目场区和车场房建工程及安装项目(合同编号：FCB/GXGL-FJ-2025-001）：场区房建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办公楼及宿办楼、门卫室、附属工程、绿化工程等建筑土建和安装工程，也包括为完成施工内容所需要的所有辅助施工内容；车场工程：包括但不限于车场场区土建、场区安装、车库1、2土建、车库1、2安装、绿化工程，也包括为完成施工内容所需要的所有辅助施工内容。
三、我方决定放弃本次投标，放弃的理由是：               。
我公司确认所有投标资料的所有权归招标人所有，我方承诺无论是否参与投标均将对招标人的招标相关资料进行严格保密和保管，所有招标相关资料的回收和/或销毁将完全按招标人的要求进行。
我方联系方式如下：
    单位名称（盖章）:                                地址：
  公司开户银行：         银行          分行       支行（营业部、分理处）
  公司开户账号：                                            
  汇款银行地址：      省（市、自治区）      市（区、县）     县（区）。
   委托代理人（或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投标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料接收邮箱（E-Mail）：
注：1、本函填写后（每页均需盖章）与银行汇款凭证、一般纳税人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凭证（不少于两个工程）、授权委托代理人证明材料等一同扫描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联系人邮箱。
     2、未中标投标人投标保证金返还至上述投标人公司开户账号。



